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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巨正源科技有限公司 120 万吨/年丙烷脱氢制高性能聚丙烯

项目一期工程、配套蒸汽锅炉及净水站项目、厂区外管线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要求，东莞巨正源科技有限公司 120万吨/年丙

烷脱氢制高性能聚丙烯项目一期工程、配套蒸汽锅炉及净水站项目、厂区外管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已纳入了初步设计，环保治理设施由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设计，符

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

1.2 施工简况

本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已纳入了施工合同，由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和中石化第十建

设有限公司施工，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按施工合同中约定时间内完成。本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542466.78万元，环境保护设施投资为 29519.58万元，占总投资的 5.44%；项目建设过程中已组织落

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具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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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环境影响报告表、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对照表

序号 类别 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1

一期工程批复

（批复文号：

东环建

[2017]5393号）

生产过程中的给排水管须规范建设，实施专管供水、专管回

用、安装计量装置，执行给排水水量平衡台账管理制度。允

许一期工程产生生产废水 344.7吨/日，其中：废水汽提塔废

水 151.2吨/日、切料水罐废水 18吨/日、实验及分析废水 4.5
吨/日、装置和地面冲洗废水 171吨/日。生产废水经配套质

量设施处理后，55.12%（190吨/日）达到回用水质要求后回

用于装置和地面冲洗工序，44.88%（154.7吨/日）达到《石

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表 1“水污染

排放限值”间接排放标准及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严的指标要求后排入市

政截污管网，引至立沙岛污水处理厂处理。余热锅炉定期排

水（48吨/日）、装置冷却系统定期排水（429吨/日）作为清

净下水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已落实

一期工程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对自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

进行改进，处理工艺升级为“预处理+调节罐/事故罐+油水分

离器+序进式气浮+水解酸化+AO池+MBR池+臭氧催化氧化

+BAF 池+回用水池”，除余热锅炉废水等清净下水直接排入

雨水管网，其余各股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

深度处理后进入循环水场回用。锅炉定期排水、余热锅炉定

期排水为清净下水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根据检测报告（TCWY 检字（2020）第 0304021），循环冷却

水系统排水经处理后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Ⅳ类或以上标准、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

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和《石油化学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表 2特别排放限值直

接排放标准中的较严者，纳入自建废水管道，排入立沙运河。

2

初期雨水（3813吨/次）、生活污水须经处理达到《石油化学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表 1“水污染排放限

值”间接排放标准和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严的指标要求后排入市

政截污管网，引至立沙岛污水处理厂处理。

已落实

生活污水经厂区废水处理站处理后进入循环水场回用。初期

雨水经初期雨水池沉淀达标后引至厂区污水处理厂进行集

中处理。

3
做好装置区、储罐区、事故应急池、污水处理设施、化学品

仓库及危险废物临时堆放处等的地面防渗措施，防止污染土

壤、地下水。

已落实

厂区已做好装置区、储罐区、事故应急池、污水处理设施、

化学品仓库及危险废物临时堆放处等的地面防渗措施。

4

PDH装置的加热炉使用项目产生的富氢尾气及天然气为燃

料，烟气经收集后高空排放，执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31571-2015）中表 5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PDH装置的催化剂再生空气加热器以项目产生的富氢尾气

已落实

根据检测报告（TCWY 检字（2020）第 0304028、TCWY 检

字（2020）第 0225026、TCWY 检字（2020）第 0225031）
监测结果表明，正常工况各大气污染物排放可达到相应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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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为燃料，烟气经收集处理后高空排放，颗粒物、SO2、NOx
排放执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
中表 5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排放执行广东

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

标准，氨气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PP装置的投料、搅拌混合、干

燥烘干、掺混料仓混合、淘析器分级工序产生的颗粒物、非

甲烷总烃经收集处理后高空排放，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表 5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PP装置的精制、脱气混合废气、塔顶冷凝器不凝器经装置区

焚烧炉燃烧处理后高空排放，非正常工况排放废气经火炬系

统燃烧处理后高空排放，SO2、NOx排放执行《合成树脂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中表 6焚烧设施特别排

放限值，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排放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表 5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厨房炉灶使用清洁能源，厨房油烟排放参照执行《饮食业油

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要求。

要求。非正常工况排放废气经火炬系统燃烧处理后高空排

放，各大气污染物排放可达到相应标准要求。项目暂未建设

食堂。

5
装置区管线、阀门、法兰以及储罐区无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

烃排放执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表 7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已落实

根据检测报告（TCWY检字（2020）第 0225031）监测结果

表明，一期工程厂界无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排放

可达标。

6

生产设施等固定噪声源须进行有效的隔声降噪，临近石化三

路、立沙大道的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中的 4a类标准，其余厂界执行《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类
标准。

已落实

项目生产设备等固定噪声源已进行有效的隔声降噪，根据检

测报告（TCWY检字（2020）第 0225031）监测结果表明，

临近石化三路、立沙大道的厂界噪声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4类标准，其余

厂界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4

序号 类别 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GB12348-2008）中的 3类标准。

7
按照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的原则，妥善处理处置各类固体废

物，防止造成二次污染。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须严格执行国

家和省危险废物管理的有关规定，交给资质单位处理处置。

已落实

各项废物均已分类处理处置，危险废物交给资质单位处理处

置。

8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或委托有相关资质的单位处理

处置。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在场内暂存应分别符合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
及 2013年修改单的要求。

已落实

各废物分类暂存，及时处理，可以满足相关要求，厂区已按

照要求进行防渗。

9

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卫生防护距离》（SH3093-1999），项目

应在生产装置区设置 150米卫生防护距离，在卫生防护距离

内严禁建设学校、居民住宅等环境敏感建筑。制定并落实有

效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建立健全环境事故应急

体系，并与区域事故应急系统相协调。加强生产、污染防治

设施的管理和维护，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排放，设置足够

容积的事故应急池，杜绝非正常工况下污染物超标排放造成

大气、水环境污染事故，确保环境安全。

已落实

项目已在生产装置区设置 150米卫生防护距离，在卫生防护

距离内无学校、居民住宅等环境敏感建筑。建设单位已编制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完成备案（备案编号：

441900-2020-008-M）。一期工程已在南区设置 13000m3的事

故应急池，北区设置 10000 m3的事故应急池（预留二期事故

废水容积），杜绝非正常工况下污染物超标排放。

10
按照国家、省和市的有关规定规范设置排污口、安装主要污

染物在线监控系统，按环保部门的要求实施联网监控。

已落实

已按照要求安装主要污染物在线监控系统，并按环保部门的

要求实施联网监控，已通过验收。

11

SO2、NOx排放量符合我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范围，

新增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来源需通过排污权交易的方式购

买获得；VOCs排放量暂挂账处理，待 VOCs排放交易制度

正式实施后落实完善。

已落实

东莞巨正源科技有限公司在 2019年 3月通过排污权交易购

得 COD cr6.73吨/年（交易编号：DGPWQ201901），NOx
196.36吨/年（交易编号：DGPWQ201903），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交易编号：DGPWQ201904）94.35吨/年排放指标。（SO2

低于 5t/a无需排污权交易）

12 项目建设须认真落实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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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保“三同时”制度。

项目建成后，应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向我局申请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待经我局验收合格后，主体工程方可正式投入生

产或使用。

一期工程及其配套项目遵循三同时制度，一期工程现已建

成，正在进行验收。

13

一期工程配套

蒸汽锅炉及净

水站批复（批

复文号：东环

建[2018]1730
号）

锅炉废水（80m3/d）、原水处理系统废水（327m3/h）属于清

净下水，可直接排入市政雨水管网；空分装置冷却水循环使

用，不外排。

已落实

锅炉废水、原水处理系统废水属于清净下水，直接排入市政

雨水管网；空分装置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14
锅炉废气须经配套的废气收集处理设施收集处理后高空排

放，废气排放执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中表 2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已落实

根据检测报告（TCWY 检字（2020）第 0225026号）监测结

果表明，锅炉废气排放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15

做好生产设备的消声降噪措施，北面、南面边界噪声不得超

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
类标准，其他边界噪声不得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已落实

项目生产设备等固定噪声源已进行有效的隔声降噪，根据检

测报告（TCWY检字（2020）第 0225031），各厂界噪声可达

标。

16

按照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的原则，妥善处理处置各类固体废

物，防止造成二次污染。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或委托

有相关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在厂内暂存

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及 2013年修改单的要求。

已落实

各项废物均已分类处理处置。固废暂存间已按照要求进行防

渗。

17
按照国家、省和市的有关规定规范设置排污口、安装主要污

染物在线监控系统，按环保部门的要求实施联网监控。

已落实

已按照要求安装主要污染物在线监控系统，已按照环保部门

要求实施联网监测，已通过验收。

18

项目建设须认真落实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保“三同时”制度。

项目竣工后，按规定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已落实

项目遵循三同时制度，现已建成，正在进行验收。

19 一期工程 不允许排放生产性废水。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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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厂区外管线项

目批复（批复

文号：东环建

[2019]645号）

项目无生产性废水排放。

20

生活污水须经东莞巨正源科技有限公司化粪池处理达到广

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

标准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
表 1间接排放标准较严者后经市政截污管网排入立沙岛污水

处理厂处理。

已落实

生活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

21

项目管道法兰、阀门等产生的无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CO）
排放执行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

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已落实

根据检测报告（TCWY 检字（2020）第 0304021号）监测结

果表面，项目管道法兰、阀门等产生的无组织废气排放达到

相应标准。

22
做好生产设备的消声降噪措施，管道沿线噪声执行《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 2类标准。

已落实

生产设备已做好消声降噪措施，根据检测报告（TCWY检字

（2020）第 0304021号），管道沿线噪声可达到《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 2类标准要求。

23

按照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的原则，妥善处理处置各类固体废

物，防止造成二次污染。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须严格执行国

家和省危险废物管理的有关规定，交给资质单位处理处置。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或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理

处置。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在厂内暂存应分别符合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
及 2013年修改单的要求，并按有关规定落实工业固体废物

申报登记制度。

已落实

各项废物均已分类处理处置。各废物分类暂存，及时处理，

可以满足相关要求，厂区已按照要求进行防渗。

24

项目 1#、2#、3#接入点需设置 50米的卫生防护距离，4#、
5#接入点需设置 100米的卫生防护距离。须落实有效的事故

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成立事故应急领导机构，加强管理，

有效防范污染事故发生。事故废水排入立沙岛基地的事故应

已落实

项目 1#、3#接入点 50米，4#接入点 100米范围内无居民区、

学校等敏感建筑。取消 2#、5#及 6#接入点建设。事故废水

排至厂区事故应急池后接入立沙岛基地的事故应急池，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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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急池，避免因发生事故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确保环境安全。 免因发生事故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25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

制度。项目竣工后，按规定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

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已落实

项目遵循三同时制度，现有项目正在进行竣工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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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验收过程简况

（1）项目开工建设时间：2017年 10月；

（2）项目竣工时间：2019年 10月；

（3）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2019年 5月 17日；

（4）项目验收工作时间：2020年 2月 1日-2021年 2月 5日；

（5）关于验收期限超出 12个月的说明：由于疫情影响及相关防疫工作要求，东莞巨正源科技

有限公司在 2020年因防疫工作需要，延长了验收期限，延时期间的实际情况与验收报告调查的项目

实际建设情况一致，特此说明；

（6）自主验收方式：委托具有检测资质的单位-同创伟业（广东）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了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东莞巨正源科技有限公司依据监测结果、环境管理检查的

情况，编制了《东莞巨正源科技有限公司 120万吨/年丙烷脱氢制高性能聚丙烯项目一期工程、配套

蒸汽锅炉及净水站项目、厂区外管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7）验收监测报告完成时间：2021年 2月；

（8）提出验收意见的方式和时间、验收意见的结论：本项目于 2021年 2月 5日在东莞巨正源

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了《东莞巨正源科技有限公司 120万吨/年丙烷脱氢制高性能聚丙烯项目一

期工程、配套蒸汽锅炉及净水站项目、厂区外管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并取得验收工作小

组出具的验收合格意见；

（9）验收公示时间：2021年 2月 9日至 2021年 3月 15日（20个工作日）。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东莞巨正源科技有限公司制定了相关的环境管理规章制度和规程，包括《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总

制度》、《危险废物贮存管理规程》等，环境保护档案由公司总经理负责管理，各类档案分类设置，

并设专人管理环境保护档案。档案室管理规范，项目立项、环评、初步设计、环保审批、环保档案、

环保设施日常运行记录等环保资料齐全。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制定了《东莞巨正源科技有限公司一期工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东莞巨正源科技有限

公司一期工程厂区外管线突发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针对可能发生的环境应急事件进行管理处置

规定，明确了事故等级及处置方法、应急组织机构和人员岗位职责等，定期开展事故处理的培训及

演练活动，2020年 2月 21日上报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沙田分局备案（备编号：441900-2020-008-M）。

（3）环境监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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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正式投产后，将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制定环境监测计划，定期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单位对

本项目主要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进行监测。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排污口规范化管理

项目排放口已按照规范化设置，设置废水、废气排放口、危险废物及一般固体废物场所、噪声

排放源环保标志牌，废气污染物排放口监测断面设置了采样口；项目在进料加热炉废气排放口、再

生空气加热炉废气排放口及富氢锅炉废气排放口设置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的在线监控装

置，并根据环保部门的要求进行联网，已通过联网平台验收。

（2）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东莞巨正源科技有限公司在各装置区设有中心控制室视频监控系统，装置由 PLC/DCS 系统控制

且各关键位置设有切断阀门，厂区设置 2个雨水截止阀，事故一旦发生，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程序，

第一时间关上雨水排放口前的截止阀，启动雨水提升泵将被污染的雨水送至事故水池暂存。当事故

到达最不利情况，提升泵无法启动时，采用移动式应急泵将事故废水抽入事故应急池。此外，厂外

输送管线设置了 DCS自动报警和连锁切断设施，并设紧急事故切断阀，保证其手动操作功能。一旦

发生超压或泄漏，立即自动检测并送至厂内 DCS 控制系统，安全控制系统动作。

厂区在南区设置了 10000m3的事故应急池（预留二期事故废水池），北区设置了 13000m3的事故

应急池。可满足事故发生时的事故处理要求。事故应急池做好了防渗防漏措施。事故应急池采用水

泥硬化，四周壁用砖砌再用水泥硬化防渗，池内壁抹灰全部抹上，采用三层作法，严防消防废水和

泄露化学品跑、冒、滴、漏。

3 整改工作

3.1 验收过程中现场整改措施

无。

3.2 验收监测报告修改情况

取得验收意见后，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对本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进行了修改，修改对应情况详

见表 2。

表 2 验收意见中提出的验收监测报告修改意见落实情况对照表

序号 专家修订意见 修改说明

1 根据实际情况更新项目的环境敏感点 已补充，详见 P5-13。

2

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附

件中的《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建设项目重大变

动清单》（试行）更新项目变动情况

已更新，详见 P57-59。


